福建警察学院机要文件管理规定

第一章  总  则
第一条  为进一步规范学院机要文件的管理工作，确保文件传递的安全性、时效性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保守秘密法》和中央、省委的相关规定，结合学院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第二条  学院机要文件管理工作的基本任务是：规范机要文件的管理和使用，确保收发、传阅、借阅、留存、清退、销毁等环节的保密、安全、时效、准确，充分发挥机要文件作用。
第二章  管理机构及管理人员
第三条  学院机要文件管理部门是院办公室。院办公室配备专职机要文件管理人员，负责机要文件的管理工作。 
第四条  机要文件管理人员应是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，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、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，具有高度的政治敏锐性，工作细致、认真、负责，能严格遵守保密纪律和国家的保密法律、法规。
第五条  机要文件管理人员的主要职责：管理好本单位从上级部门领取的机要文件，认真做好登记、传阅、借阅、清退工作，确保机要文件的安全。
第六条  机要文件管理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党和国家的保密纪律，认真执行各项保密规章制度。
（一）不在闲谈、电话和私人通信中涉及党和国家的秘密事项。
（二）不向自己的家属、亲友泄露党和国家秘密。
（三）不将机要文件私自带出办公室或给无关人员阅读。
（四）不私自销毁秘密文件。
（五）不擅自翻印、复制、摘记和抄录秘密文件内容；不擅自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引用秘密文件材料。
（六）保持高度警惕，及时向有关领导和部门反映保密和安全工作情况，发现问题及时纠正。
第三章  文件管理
第七条  机要文件必须由学院办公室机要人员签收。收文时要按照机要号码、密级、件数逐件核对、签收，并按照文号、题目、份数及文件序号逐项登记，送办公室主任签批。
第八条  机要人员应根据办公室主任签批的阅文范围，及时亲自送达有关领导和人员传阅，不得延误，不得漏传。
第九条  传阅的机要文件要由机要人员亲自送、亲自取，阅文者之间不得横传。要坚持当日送、当日取的原则，不得将机要文件放在领导办公室过夜。
第十条  领导阅后的文件，机要人员要当面清点。凡有领导批示的文件，要及时送办公室主任和有关部门领导阅办。
第十一条  机要文件应严格按上级部门规定的范围阅读：
[bookmark: baidusnap0]（一）发至省军级的中央文件和发至地师级的福建省委文件，可供学院党委委员阅读。
（二）发至县团级的上级部门文件，可向副处级以上的党员干部传达或组织他们阅读；可向担任有关领导职务和同级党外人士传达，或组织他们阅读。
（三） 没有明确规定传阅范围的文件，按照学院领导批示办理。
第十二条  各级领导干部一律在办公室内阅办文件，不得将秘密文件带回家中及公共场所。离开办公室时应将文件及时交回机要室或锁进保险柜。
第十三条  阅读文件时，不得随意复印、拍摄文件，不得随意摘记和抄录机要文件内容。
第十四条  借阅机要文件要按照规定的阅读范围借阅。因工作需要借阅规定范围以外的文件时，须经主管领导批准。
第十五条  凡参加上级召开的各种会议带回的机要文件，一律交学院办公室机要档案科保存。若因工作需要阅读，可办理借阅手续，阅后及时归还。
第十六条  机要文件要定期核查、清退、留存和销毁。一般一个月清查一次，一学期留存、销毁一次。清查中，发现遗失情况，应及时向主管领导和有关单位报告，并设法追查和补救。
第十七条  机要室要按照上级下发的《机要文件清退表》整理文件，登记造册，由主管领导核签后，由上级部门保密室签章后留存。
第十八条  须销毁的文件要登记造册，由主管领导核签后，送省国家保密局指定部门监督销毁，不得作为废品随意处置。
第十九条  机要文件丢失，责任人要写明情况报告和书面检查，相关部门要有处理意见，并经分管领导核签后，一报学院保密委员会，由学院保密委员会做出处理。
第二十条  对严重违反规定，给党和国家造成重大损失及恶劣影响的失、泄密者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，由司法部门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第四章  附则
第二十一条  本规定由学院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第二十二条 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